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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十一次行政（主管）會議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一) 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教學行政大樓二樓行政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如后附簽到表 

主  席：許校長榮添                             紀  錄：張富順 
 

 

壹、檢討上次會議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111學年第 1學期第十次行政（主管）會議 

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上次行政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檢討各處室執行情形、部份尚需加強改進

者，請儘速執行完竣。 

會 議 決 議 及 指 示 事 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列管情形 

第十次行政（主管）會議無提案 

 

   

 

貳、各處、室、館、進修部業務報告：如后 P.9會議資料 

 

叁、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運動社團活動實施原則」 

     案（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說明：考量疫情期間，各社團活動實施相關因素限制，為活絡社團及符合 

      防疫政策，所衍生核銷經費之單據仍應符合內部審核相關規定，於 

      第十四點裡及相關表件給予文字增修調整。 

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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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運動社團活動實施原則修訂說明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十四、各社團得配合校慶

或有關活動，舉辦

比賽、成果展示或

各項團康活動等，

並得檢具社團運作

相關經費單據核

銷。本校得視經費

預算酌予補助，每

年補助至多新台幣

伍仟元，核銷經費

之單據應符合內部

審核相關規定，社

團如解散所用之設

備器具應全數由學

校總務處接管。 

十四、各社團得配合校慶

或有關活動，舉辦

比賽或成果展

示，並得檢具社團

運作相關經費單

據核銷。本校得視

經費預算酌予補

助活動所需器

材、設施或材料

費，每年補助至多

新台幣伍仟元。社

團如解散所用之

設備器具應全數

由學校總務處接

管。 

考量疫情期間，各社團活動

實施相關因素限制，為活

絡社團及符合防疫政策，

所衍生核銷經費之單據仍

應符合內部審核相關規

定，於第十四點裡給予文

字增修調整。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教職員工社團活動費】申請表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教職員工社團活動費】申請表 
本申請表之說明事項內容調整 

三、申請核銷時請檢附：1.

社團成立申請表(當年度

新成立需檢附)、2.請領年

度活動計畫表、3.請領年

度之相關支出發票或收

據。 

三、申請核銷時請檢附：1.

社團成立申請表、2.請領

年度活動計畫表、3.請領

年度之相關支出發票或

收據、4.社員名冊及參加

人員名冊、5.相關活動照

片，併同本申請表送交人

事室辦理核銷。 

 

 

【教職員工社團活動

費】申請表之說明事項

做文字修訂。 

四、請於當年度 11月 30日

以前完成請領程序，核銷

經費之單據仍應符合內

部審核相關規定。 

四、請於當年度 11月 30日

以前完成請領程序。 

增列提醒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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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運動社團活動實施原則(稿) 

105年 9月 12日本校 105學年度第 3次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108年 1月 14日本校 107學年度第 20次行政主管會議修訂 

111年 11月 21日 111學年度第 11次行政主管會議修訂 

一、依據：「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二、為提倡教職員工正當休閒活動，促進強健體魄，培養團隊精神，特訂定本原則。 

三、運動社團種類：如網球、桌球、籃球、羽球、棒壘球、高爾夫球、登山健行、

游泳、韻律舞蹈、禪學氣功、太極拳、瑜珈等等以運動健身為目的之社團。 

四、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得依其志趣，依社團種類成立各項社團（每一人至多參加

二個社團為限），惟未滿十人暫不成立，成員滿十人（含）以上者，應填寫社團

成立申請書（如附表一）送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准後成立。 

五、各社團核准成立後，應即召開會員大會，完成社團組織章程，及年度活動計劃

（如附表二），並檢附會員大會會議記錄，連同會員名冊（如附表三）各乙份，

及活動照片(至少 4張)送人事室備查。嗣後，每一學年度開學後一個月內，均

應召開會員大會，訂定年度計畫，及審核會員名冊，連同會議記錄及活動照片(至

少 4張)送人事室備查。 

六、會員大會為該社團最高權力機構，由全體會員組織之，並置會長、副會長各一

人，由會員大會就會員中選舉產生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七、各社團組織後，其活動、研習或比賽等各項規定，均由會長負全責。 

八、各社團為推展會務，得設文書、總務及活動三組，各置組長一人、幹事若干人，

由會長就會員中遴選聘任之。 

九、社團活動時間，應避免影響教學及公務，以公餘時間辦理為原則。 

十、各社團辦理活動，應儘量利用學校現有場地及設施，公餘時間辦理活動，應先

知會場地管理相關單位同意後使用。場地開啟及關閉，由相關單位專人負責，

未經許可，各社團不得自行隨意開啟使用。 

十一、各社團得配合學校慶典或活動，舉辦各項聯誼、觀摩、比賽、成果展覽、講

座或其他有意義之活動。另為切磋技藝或加強與其他機關學校之聯誼，各社

團得應邀對外參加活動或邀請其他機關學校聯合辦理活動。 

十二、凡本校參加對外各項活動，學校代表隊之組成，均由各相關社團推薦遴選之。 

十三、各社團活動經費，採會員制收費支應，其標準由各社團自訂。 

十四、各社團得配合校慶或有關活動，舉辦比賽、成果展示或各項團康活動等，並

得檢具社團運作相關經費單據核銷。本校得視經費預算酌予補助，每年補助

至多新台幣伍仟元，核銷經費之單據應符合內部審核相關規定，社團如解散

所用之設備器具應全數由學校總務處接管。 

十五、各社團應先就校內員工中遴聘指導老師，並得聘請校外學者專家指導，費用

由各社團活動經費中勻支。 

十六、本原則未盡事宜，悉依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及各社團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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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規定辦理。 

十七、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法規名稱：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修正時間：108.10.22 

一、為倡導中央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員工正當休閒活動，維護 

    身心健康，培養團隊精神及鼓舞工作士氣，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文康活動分為藝文活動及康樂活動二類： 

  （一）所稱藝文活動，係指各機關所辦理之各類藝文欣賞、競賽等活動 

        。 

  （二）所稱康樂活動，係指各機關所辦理之各類社團、體能競賽、慶生 

        、聯誼、服務、休閒等活動。 

三、適用對象： 

    文康活動以現職員工參加為原則。但機關得視活動性質邀請退休員工 

    參加或眷屬自費參加。 

四、辦理時間及給假原則： 

    文康活動辦理時間，以利用休閒及例假日為原則；在不影響機關業務 

    正常運作下，得利用辦公時間舉辦。利用辦公時間舉辦之文康活動， 

    參加人員除代表機關參加藝文、體能競賽活動外，均不得以公假登記 

    。 

五、經費編列： 

    各機關文康活動之辦理，所需經費應本撙節開支原則，在各機關年度 

    預算相關科目內列支。 

六、附則 

  （一）各機關辦理文康活動，應力求活動內容之充實與豐富化，並得事 

        先採取問卷方式調查員工意願，考慮參加成員之職務性質、性別 

        、年齡、婚姻及體能狀況等因素，分組或分梯次舉辦，積極鼓勵 

        踴躍參與。 

  （二）各機關辦理文康活動，得視活動性質為參加人員投保傷害保險； 

        須租借交通工具時，應簽訂書面契約。 

  （三）各機關辦理文康活動，除利用本機關之場地設施外，必要時可洽 

        商租借各級學校場地或其他公共設施，其經管機關應儘量配合開 

        放使用。 

七、各級地方政府得衡酌實際需要，參照本要點或另訂要點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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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永靖高工教職員工社團成立申請表        年     月    日 

社團名稱 

 

 

宗旨 

 

負責人 

姓名 
 

單位 

聯   絡 

地   址 

 

電話： 

擬推薦指導

教師 

姓   名 
 

經   歷 
 

現職 
 

聯   絡 

地   址 

 

電話： 

基 

本 

會 

員 

︵ 

編 

制 

內 

人 

員 

︶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備註 

    

    

    

    

    

    

    

    

預定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負責人簽章 人事室 
校長 

   授權代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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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永靖高工教職員工         社    年度社團活動計畫表 

成立時間 年      月      日 現有社員人數 

 

預計出席人數 

 

 

活動時間 

上 

每週  午     時至     時 

下 

 

活動地點 

 

  年度計畫 

月份                       計畫內容 

  

 

年度預算 
 

備註 
辦理活動時，預計出席人數，須達 

現有社員人數之 1/2。 

 

 

填表人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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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永靖高工教職員工（             ）社會員名冊      年    月   日 

社團職稱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入會時間 備註 

會長 
     

副會長 
     

文 

書 

組 

組長 
     

幹事 
     

幹事 
     

總 

務 

組 

組長 
     

幹事 
     

幹事 
     

活 

動 

組 

組長 
     

幹事 
     

幹事 
     

會員 
     

會員 
     

會員 
     

會員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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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編號：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社團活動費】申請表 
 

申請人  職稱  處室  

預算科目 

(由主計室填寫) 
體育活動費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 人事室 出納組 主計室 校  長 

     

補 助 

金 額 

茲領取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社團活動費   

合計為新台幣    仟    佰   拾     元整 

 

代墊人：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浮 貼 支 出 發 票 或 收 據

--------------------------------- 

說  明  事  項 

一、依據「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運動社團活動實施原則」辦理。 

二、本校社團得配合校慶或有關活動，舉辦比賽或成果展示，本校得視經費預算酌予補助， 

每年補助至多新台幣伍仟元。 

三、申請核銷時請檢附：1.社團成立申請表(當年度新成立需檢附)、2.請領年度活動計畫表、3.請領年

度之相關支出發票或收據、4.社員名冊及參加人員名冊、5.相關活動照片，併同本申請表送交人

事室辦理核銷。 

四、請於當年度 11月 30日以前完成請領程序，核銷經費之單據仍應符合內部審核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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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一、上星期五 11月 18日本校辦理 111學年度家長會長交接典禮順利完成，

感謝當天工作人員及同仁協助幫忙與配合。 

二、111學年度工科技藝競賽 11月 22日(二)~11月 25日(五) 於【台北

市南港高工】舉行，感謝實習處、各科、指導教練及選手們的努力，

請注意選手安全，並希望能爭取優良成績。 

三、中央選舉委員會函以，有關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之

複決案參加投開票所選務工作人員補假事宜一案，經行政院同意准予

補假 2日，請同仁踴躍報名參加。凡未經本校依程序推薦，自行參加

其他鄉鎮市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本校將不再予以敘獎及事後補休。 

四、11月 23日(三)至 11月 25日(五) 辦理本學期第 2次定期評量，請巡 

    堂人員也要多加留意，並請各處室協助避免於考試時間內廣播。 

 

 

陸、散會：下午2時35分 

 

 

各處、室、館、進修部業務報告： 

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本學期第2次定期評量於11月23日(三)至11月25日(五) 辦理，請各處 

    室協助配合。 

二、111/11/18已召開本學期第二次課發會，目前正在進行日間部、實用 

    技能學程之課程計畫書上傳作業，另預計於11月底至12月初召開第三 

    次課發會，將討論各科教科書選用書確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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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業務報告： 

一、上週工作報告： 

(1)健康中心持續追蹤學生疫情狀態。 

(2)111年11月14日（一）下午12點10分於行政大樓2樓會議室召開教育儲 

   蓄專戶會議。 

(3)111年11月16日（一）下午12點10分於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召開期中導 

   師會報。 

二、本週工作重點： 

(1)111年11月23日（三）下午2點10分於活動中心辦理品德教育計畫專題

演講。 

三、協調及宣導事項： 

(1)請各位同仁務必遵守防疫指引,相關指引於官網和群組皆有公告。 

(2)配合教育部111年4月19日臺教資(六)字第1112701227號來函，「教育部 

   及所屬機關、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執行方式原則」，請 

   各位同仁會議用膳時使用個人環保餐具，以減少免洗餐具使用。請總 

   務處協助彙整會議及數量等相關訊息並提供衛生組填報。 

(3)111年11月7日後防疫措施如下： 

 ●宣導請同學在家量體溫再出門，於上課期間身體有不適者，至健康中 

   心量體溫。 

 ●口罩放寬規定~不限在校發現發燒之師生，有需要者(口罩毀損、口罩 

   遺失)自行至健康中心領用，實名制登記，另每學期各班級領用2盒， 

   提供班上同學臨時需要使用。 

 ●教職員工未滿3劑者，將無須在每7天1次快篩確認。 

 

 

總務處業務報告： 

111年11月18日(五)晚上6:36假新高乙鮮餐廳，辦理111學年度家長會長交

接典禮暨聯誼餐會，感謝大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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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處業務報告： 

一、11月21日(一) 中午召開技藝競賽行前說明會，111學年度工科技藝競 

    賽11月22日(二)~11月25日(五) 於【台北市南港高工】舉行。 

二、11月30日(三)大同國中職涯探索活動，請各科再次檢視所需材料、操 

    作設備、實習工場及課程內容。 

 

 

 

圖書館業務報告： 

一、中學生網站小論文寫作比賽結果，輔導參賽篇數：16 篇、有2篇優等、 

    3篇甲等共5篇獲獎，將依111學年優質化111-B4子計劃獎勵標準簽請 

    獎勵，感謝老師同仁的指導。 

 

中學生網站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1111010梯次參賽評審暨得獎一覽表 

學號 班級 座號 作者 作品標題 指導老師 分數 等次 

132129 電繪一 29 邱宇珮 淺釋犯罪心理 劉巾英 8 優等 

115127 建築一 27 蔡弘翊 失去 林書韻 6 甲等 

014102 資訊二 02 吳建豐 認真，由此開始 白哲維 7 甲等 

014133 資訊二 28 葉沛妤 心態與藏心的重要性 白哲維 7 甲等 

014132 資訊二 27 黃記婷 快樂存摺 白哲維 6   

015126 建築二 23 李欣怡 愛的練習題－小王子教我的事 劉巾英 6   

013104 電二甲 04 林政宏 愛-牽引你我 李麗玲 6   

011227 機二乙 25 詹騏瑋 別讓情緒綁架你 李麗玲 6   

011132 機二甲 29 鄭庭煜 以愛為名的罪 劉巾英 4   

011123 機二甲 20 黃子毅 教育的起點-馬拉拉的愛與和

平 

劉巾英 6   

011131 機二甲 28 陳育萱 讓愛飛翔，在情傷之後 劉巾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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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228 化二乙 27 陳佩萱 勇敢青春我前行 劉巾英 6   

017230 化二乙 29 梁恩晨 愛悅青春第二課  劉巾英 4   

012124 製圖二 22 李冠錤 自由綻放的彩虹天使 李麗玲 4   

012121 製圖二 19 呂芯慈 愛，是一條無限寬廣的路 李麗玲 4   

914106 資訊三 6 邱俊嶧 成功操之在我 李麗玲 8 優等 

總參賽篇數：16 篇、2篇優等、3篇甲等共5篇獲獎 

 

 

人事室業務報告： 

一、本校總務處電機工程職系技士第2次外補公開甄選案，至111年11月22 

    日截止網路報名(行政院人事總處事求人網站)，惠請週知，鼓勵報名。 

二、本校與玉山銀行國民旅遊卡契約將於111年底到期，請行政職同仁線 

    上投票選擇新簽約銀行(11/4至11/14截止)，其結果如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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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業務報告：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11年10月27日修正「經費結報檢附原始憑證及其

他單據表」，本次修正重點與本校內部審核有關之國內旅費部分，說

明如下： 

報支項目 原始憑證 
附屬書類 

其他單據 說明 
修正前 修正後 

國內旅費  

（含訓

練、講習） 

修正前後

皆為：國

內出差旅

費報告表 

1.飛機、高

鐵、座（艙）

位有分等之船

舶之票根或購

票證明文件 

2.住宿之發票

或收據 

1.飛機、高鐵、

座（艙）位有分

等之臺鐵、船舶

之票根或購票證

明文件 

2.住宿之發票或

收據 

修正前後皆

為： 

1.差勤核准單 

2.匯款或轉帳

等簽收或證明

文件 

因應臺鐵新自強

號列車設有商務

車廂而做修正 

 


